
安县然资源局文件
惠自然资〔2025〕130号

惠安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下达惠安县

2O2S拍-8号储备用地规划条件的通知

■

■

惠安县自然资源收购储备中心:

根据《惠安县域2023年度局部地块控规》、 《国土空问调

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和省、市相关技术规定’

现下达该项目用地规划条件如下:
序

规划指标 规划设计要求 备注口
亏

该用地位于惠兴街与建设南街交叉口西南侧（详见
红线图） °

用地位置 强制性l

二类城镇住宅用地、商业用地、商务金融用地、城
镇道路用地

用地性质2 强制性

道‖中
茸
＾

、
｀
』
／
◎

≡
田
｀
）

皿
≡
田

·
〗

日
］

〗
。

恰
削（

眯
米
平
方
日
平

’
〗

↓
日

〗
β

〗
〗

积
积

面
面

地
地

用
用

总
路用地面积 强制性3

建设内容为住宅｀商铺、商场、办公及相关公共配
套设施°其中’商业和商务金融计容建筑面积占总
计容建筑面积的比例分别约9‰5％°

建设内容 强制性4
尸

容积率 ＞1.1’≤4.8（扣除城镇道路用地） 强制性
■

规划
指标

限制性建筑密度 ≤45％（扣除城镇道路用地）5

≥25％（扣除城镇道路用地） 限制性绿地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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